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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日本小水力 FIT(躉購費率)制度：契機與誘因雙管齊下 

意見： 

日本小水力發電起飛的契機是 311 大地震，嚴重天災導致核電廠產生巨大災害，日

本政府才驚覺「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著手重大修正能源政策，採取分散式的

發電來源。早在 311 大地震發生前，日本就已經研發出低落差、高效率的小水力發電

機組。311 之後小水力發電系統開始受到日本政府重視，「政策轉彎就是契機」。本來

日本收購發電是一度電 10 元日幣，為了讓民間願意投入，311 大地震後日本政府將

小水力收購電價，從 10 元日幣一口氣調高為 34 元日幣，一口氣增加 3.4 倍。原本十

多年才能達到的成本回收期限，一口氣縮短到五年以內，有足夠大的誘因，民間企業

看到潛在利潤後，開始踴躍投入研發，讓技術及環境快速成長，小水力發電產業的成

熟商品不斷出現。再加上 2016 年日本政府重新審議 FIT 制度，達成收購電價 20 年不

變的決議，更強化民間投入意願。 

2021 年日本小水力 FIT 費率分類為既有及新設電廠，項下各有四個分級，新設電

廠費率每度電分別為 200kW未滿：34 元(日幣)；200kW 以上 1,000kW未滿：29 元

(日幣)；1,000kW 以上 5,000kW未滿：27 元(日幣)；5,000kW 以上 30,000kW未

滿：20 元(日幣) (如下表所示) 

 



 

    於近 10 年(2012~2021)中小水力發電新設小水力發電 FIT 認定件數達 757 件

(1.16GW)，其中以小於 200kW 件數 490 件比例最高，達 65%。(如下表)， 

 
 

    2008 年日本法律將小於 1000kW 的小水力發電認定為新能源，後續還促成日本

導入固定價格收購制度(FIT)，讓開發方能夠預測銷售額並能確保長期的收益，因此能

夠事先判斷商業性評估，得以穩健地進行開發。根據經濟部工業局的研究，台灣小水

力產業化的瓶頸，在於市場仍然缺乏誘因。政府應獎勵推動、小水力躉購費率提升，

才會帶進資金做技術研發及設備改良；有市場、廠商投資意願才會高。 

 

    躉購費率價格，建議首先設定開發目標，於未達開發目標前的萌芽期，以政策性

FIT 帶動小水力廠商開發意願，達成政策目標。若仍未達成則參考國外經驗，持續提

高 FIT，直到達成後開發目標或一定數量的案場後，才以實際案場進行 FIT 檢討。小

水力目前未達開發目標，案場數量也遠遠不及，建議政策性調高 FIT。躉購費率建議

分成 4 級： 

一，1 至 30kw，7.8 元/度 

二，31 至 200kw，6.0 元/度 

三，201 至 2000kw，4.5 元/度 

四，2001 至 20000kw，3.5 元/度 

 

 


